
「培正數學邀請賽」 

比賽章則 

 

一、比賽日期：是次比賽包括初賽和決賽兩部分。 

初賽日期為 2005 年 3 月 12 日﹝星期六﹞。 

決賽日期為 2005 年 4 月 9 日﹝星期六）。 

 

二、比賽地點：香港培正中學  

 

三、參賽費用：每所學校 200 元  

 

四、比賽規則： 

1. 參賽資格：香港全日制中學。 

2. 參賽人數：每所參賽中學均可派出中一、中二、中三及中四各級學生每級最

多兩名參賽。 

3. 比賽形式： 

初賽及決賽的細則如下： 

(a) 初賽： 

(i) 初賽分為中一組、中二組、中三組及中四組四組。各參賽學生將根

據其就讀級別參加相應的組別。 

(ii) 四組比賽的比賽時限均為 1 小時 15 分。 

(iii) 參賽學生須獨自完成試卷，於比賽期間不得與其他參賽學生交談。 

(iv) 各組比賽的試卷均有 20 題，其中 3 分題、4 分題、5 分題、6 分題和

7 分題各有 4 題，全卷滿分為 100 分。 

(b) 決賽：  

(i) 四組比賽各約有 100 名學生進入決賽（詳見附錄 1）。 

(ii) 進入決賽的學生的參賽組別和初賽時相同。 

(iii) 四組比賽的比賽時限均為 2 小時。 

(iv) 參賽學生須獨自完成試卷，於比賽期間不得與其他參賽學生交談。 

(v) 各組比賽的試卷均分為甲、乙兩部分，全卷滿分為 100 分。 

甲部佔 60 分，設 12 題，其中 3 分題、5 分題和 7 分題各有 4 題。 

乙部佔 40 分，設兩條綜合式問題，各佔 20 分。每條綜合式問題設 4



小題，分數介乎 2 至 7 分不等。 

4. 參賽學生需穿著整齊校服。 

5. 比賽試卷中的所有題目均以中文及英文並列列出。 

6. 比賽不設時間獎勵，但參賽者可以提早交卷（完卷時間前 15 分鐘內除外）。 

7. 交卷時只須呈交答案紙，不須呈交任何證明、計算步驟或草稿。 

8. 比賽中不得使用任何計算工具，包括計算機。 

9. 如有任何疑問或爭議，參賽者須於該組比賽結束後 15 分鐘內向評判團提出，

否則評判團有權不予受理。 

10. 如參賽學生或學校在比賽中作弊或犯規，違例者可能會被取消參賽資格。 

11. 評判團對比賽中所有爭議及決定有最後決定權。 

 

五、名次、進入決賽的方法及獎項： 

1. 初賽獎項及進入決賽的方法： 

(a) 初賽各組比賽中將分別以分數由高至低決定名次順序。若參賽者的分數

相同，則他們的名次相同。 

(b) 初賽中各組成績最佳的大約 100 名學生將進入決賽（詳見附錄 1）。 

(c) 各組比賽中進入決賽的參賽者將可獲得金、銀或銅獎。每組金、銀和銅

獎的得獎人數比例約為 1 : 2 : 3（詳見附錄 2）。他們均可獲得一張獎

狀。 

(d) 如果參賽者在初賽獲得滿分，則可另獲「滿分獎」。得獎者可另獲一張

獎狀。 

2. 決賽個人獎項 

(a) 決賽各組比賽中將分別以分數由高至低決定名次順序。若參賽者的分數

相同，則順序以下列的項目決定名次順序： 

(i) 初賽得分較高者； 

(ii) 在決賽全卷 20 個答案中答對數目較多者； 

(iii) 在決賽甲部得分較高者； 

(iv) 在決賽甲部答對 7 分題較多者； 

(v) 在初賽全卷 20 個答案中答對數目較多者； 

(vi) 在初賽答對 7 分題較多者； 

(vii) 在初賽答對 6 分題較多者； 

(viii) 在初賽答對 5 分題較多者； 

(ix) 出生日期較遲者； 



若上述各項均不能決定名次，則以抽籤決定。 

(b) 各組均設有冠軍、亞軍、季軍及五名優異獎（第 4 至 8 名）。他們可獲

得以下獎品： 

   冠軍：  200 元書券 及 獎盃一座 

   亞軍：  150 元書券 及 獎盃一座 

   季軍：  100 元書券 及 獎盃一座 

   優異獎： 50 元書券 及 獎盃一座 

3. 學校團體獎項 

(a) 每所學校將按照參賽學生在初賽及決賽時的分數計算名次。計算方法如

下： 

先計算每名學生在初賽及決賽的「相對得分」，公式為 

學生的實際得分 ÷ 同級參賽者中首八名的平均得分 

學校的「初賽相對得分」= 該校學生在初賽的「相對得分」總和 ÷ 8 

（若參賽學生不足 8 名，亦按此公式計算） 

在決賽中，把每所學校參賽者的相對得分由高至低排成一至八位（未能

晉身決賽者，相對得分為 0），然後按下式計算學校的「決賽相對得

分」： 

第一位的學生的相對得分 × 20% + 第二位的學生的相對得分 × 20% 

+  

第三位的學生的相對得分 × 15% + 第四位的學生的相對得分 × 15% 

+  

第五位的學生的相對得分 × 10% + 第六位的學生的相對得分 × 10% 

+  

第七位的學生的相對得分 × 5% + 第八位的學生的相對得分 × 5% 

最後，學校的「相對得分」= 初賽相對得分 × 40% + 決賽相對得分 × 60% 

(b) 各參賽學校將以分數由高至低決定名次順序。若參賽學校的分數相同，

則將順序以下列的項目決定名次順序： 

(i) 決賽相對得分較高者； 

(ii) 決賽參賽人數較多者； 

(iii) 能進入決賽的參賽者在初賽的相對總分較高者； 

(iv) 初賽參賽人數較多者； 

若上述各項均不能決定名次，則以抽籤決定。 

(c) 團體獎項包括冠軍、亞軍、季軍及五名優異獎（第 4 至 8 名）。得獎學

校均各可獲得一座獎盃。 



六、附錄 

1. 決定各組進入決賽的人數方法如下： 

設第 100 名的分數為「參考分數」。如果分數不低於參考分數的參賽者不多

於 120 人，則上述參賽者皆可進入決賽。否則，只有分數高於參考分數的參

賽者可以進入決賽（即與第 100 名同分者不可進入決賽）。 

2. 決定初賽金、銀和銅獎的方法如下： 

設某組進入決賽的人數為 N。 

 金獎得獎者的人數應為 
6
N

。在「同分者同獎」的原則下，如果不能剛好

有 
6
N

 人得金獎，則取最接近 
6
N

 的得獎人數。 

 金獎和銀獎得獎者的人數總和應為 
2
N

。在「同分者同獎」的原則下，如

果不能剛好有 
2
N

 人得金獎和銀獎，則取最接近 
2
N

 的得獎人數。 

 其他進入決賽的參賽者則得銅獎。 

註：若在「同分者同獎」的原則下仍有兩個得獎人數的選擇與 
6
N

 或 
2
N

 同樣

接近，則取較大的得獎人數。 

 

 


